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理事会议事规则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红十字会条例》《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章程》规定，对基金会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（以下简称“三重一大”）事项必须由理事会决策的要求，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江西红基会”）坚持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和规范决策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基本原则
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理事会（以下简称理事会）会议议事决策应当坚持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应当深入调研、征求意见、个别酝酿，实行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。
2、 人员组成
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理事组成。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。理事因故不能出席，可以书面委托其他代理人代为出席理事会会议，委托书必须载明授权范围。对会议议题的重要意见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。
理事会议每年不少于2次，理事会议须有2/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。
三、议事范围
下列事项，须经出席理事的1/2表决通过，方为有效：
（一）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，包括资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；
（二）审定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；
（三）审定内部管理制度；
（四）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；
（五）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
（六）听取、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，并对其工作进行检查；
（七）其他应当由理事会讨论和决定的重大事项。
下列事项，须经出席理事的2/3表决通过，方为有效：
（一）章程的制定和修改；
（二）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；
（三）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活动；
（四）开展重大慈善项目：
1.金额超过（含）500万元的慈善募捐项目；
2.金额超过（含）500万元的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投资项目（银行活期理财和保本保息理财等除外）；
3.定向金额超过（含）500万元的慈善支出活动项目；
4.非定向金额超过（含）200万元的慈善支出活动项目；
（五）基金会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；
（六）财务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以及重大投资方案。
四、决策程序
（1） 确定议题。江西红基会需提请理事会决策的议题，须经江西红基会秘书长办公会研究讨论形成议题，经党支部同意后，再提请理事会审议决策。
（二）提前通知。召开理事会会议，理事长或召集人需提前3日通知全体理事、监事，并在会议召开前3日将有关材料分别呈理事会、监事会成员阅审。
（三）会议表决。理事会会议提交表决前，应当进行充分讨论。表决采取口头、举手、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实行主持人末位表态制。会议研究多个事项时，应当逐项进行表决。未到会的书面意见不计入表决票数。每个成员的表决意见必须记录在案，对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，由专人用专门的记录本负责记录存档备查。
（四）决议落实。理事会决策一经作出，由基金会秘书长负责督促落实，监事会督查督办。如在执行中发现问题，一般须经下一次会议复议后方能更改。确因继续执行会造成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或经济上的重大损失，经秘书长同意后可局部更改或停止执行，但必须向理事会作出详细说明。
当无法召集理事会线下会议时，可通过邮寄、电子邮件或传真的形式，将议题的书面材料发给理事会理事研究决策，待各理事签字回复后，形成会议纪要，同时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备或报告。理事签字回执单，由综合部负责保存，以备查核。
五、纪律要求
有关与会人员要在会前对会议议题认真准备，并严格按要求准时参加会议，遵守会场纪律，不得无故早退或中途退场，不得擅自扩散会议尚未决定或不能对外公开的内容。会议决定的事项，需要公开的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公开。
六、报送工作
会议通过的决定或决议，应当场制作会议纪要，由出席理事审阅、签名，并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备或报告。
本制度自三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试行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